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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计说明

电施-03 A2

2、设计依据

3、系统形式及概述

4、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5、消防线路敷设

6、安装方式及要求

7、系统供电

8、防雷、接地

9、其它

消防设计说明

2.1 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要求与资料。

2.2 建筑等相关专业提供的工作图及工程设计资料。

2.3 设计执行的主要规范、规程、规定、技术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

计规范》（GB50116-2013）、《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2010）、《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3.1 本工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根据工程特点及相关设计规范要求采用集中报警系统，消防控制室设于一层。系统由

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消防防应急广播、消防专用电话、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火灾

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消防设备组成。当火灾发生后，消防控制室内消防报警控制器及联动控制器接受探测器

、手动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水流指示器及压力开关等报警信号及联动触发信号，发出声光报警、并显示报警部位。

通过联动控制器根据联动控制要求在消防控制室手动或自动联动相应的消防设备，同时相关区域楼层显示器出声光报警

信号，并显示报警部位。

4.1 一般规定：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按下列设定的控制逻辑向各相关的受控设备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其联动触发信号应

采用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并接受相关设备的联动反馈信号；消防水泵、防烟和排烟风机,

的控制设备除应采用联动控制方式外，还应在消防控制室设置手动直接控制装置。

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2.1 联动控制方式，由湿式报警阀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喷淋消防泵，联动控制不应受消

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

4.2.2 手动控制方式，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

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

4.2.3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3、消火栓系统:

4.3.1 联动控制方式：由消火栓系统出水干管上设置的低压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设置的流量开关或报警阀

压力开关等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消火栓泵，联动控制不应受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消

火栓按钮的动作信号应作为报警信号及启动消火栓泵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

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

4.3.2 手动控制方式：将消火栓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

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停止。

4.3.3 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5、防烟系统：

4.5.1 联动控制方式：当加压送风口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

钮报警时，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1）打开着火层及其上下层消防电梯前室或内走道的加压送风口和相应的加压送风机。

2）打开消防楼梯间（需联动）加压送风口和相应的加压送风机。

4.5.2 手动控制方式：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应能手动控制送风口的开启或关闭及加压风机的启动或停止

；加压风机的启动、停止按钮应采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

动控制送风机的启动、停止。

4.5.3 送风口开启和关闭的动作信号、加压风机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6、排烟系统：

4.6.1 联动控制方式：当同一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报警时，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平时关闭的排烟口、排

烟窗或防火阀的开启，同时停止该防烟分区的空气调节系统。排烟口、排烟窗或防火阀开启的动作信号，作为排烟风机

、送风机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排烟风机、送风机的启动。对于平时常开的排烟口、排烟窗

或防火阀防烟系统，当同一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报警时，消防控制器直接联动控制排烟风机、送风机的

启动。当送风机入口处总管上设置的70℃防火阀关闭后应直接联动控制停止送风机；当排烟风机入口处总管上设置的

280℃排烟防火阀关闭后应直接联动控制停止排烟风机，排烟风机停止后，应联动停止同一防火分区内的消防送风机。

4.6.2 手动控制方式：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应能手动控制排烟口、排烟窗、防火阀的开启或关闭及排烟风机、

送风机等设备的启动或停止；排烟风机、送风机的启动、停止按钮应采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

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排烟风机、送风机的启动、停止。

4.6.3 排烟口、排烟窗或防火阀开启和关闭的动作信号，排烟风机、送风机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均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

4.7、防火卷帘系统:

4.7.1 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

1 联动控制方式：当防火卷帘所在的两侧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烟火灾探

测器的器的报警时，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1.8m处；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的报警时，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到楼板面。

2 联动控制方式：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手动控制按钮控制防火卷帘的升降。

3 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1.8m处、下降到楼板面的动作信号和防火卷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的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7.2 非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

1 联动控制方式：当防火卷帘所在的两侧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防火卷帘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器的报警时，消

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到楼板面。

2 手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手动控制按钮控制防火卷帘的升降。并能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手动控

制防火卷帘的降落。

3 防火卷帘下降到楼板面的动作信号和防火卷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的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4.8、电梯联动控制：

4.8.1 联动控制方式：消防联动控制器接收到火灾信号后，具有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强制所有电梯停于首层或电梯转换层的功能（可

根据火灾发展情况，先将火灾及相关危险部位的电梯强制停于首层或电梯转换层；在没有危险部位的电梯，暂时保持正常使用）。

4.8.2 电梯运行状态信息和停于首层或转换层的反馈信号，应传送给消防控制室显示，轿厢内应设置能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的

4.9、火灾警报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联动控制：

4.9.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同时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和消防应急广播。火灾声光警报器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

并在火灾确认后启动建筑内的所有火灾声光警报器。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并火灾确认后同

时向全楼进行广播。各报警区域均匀设置火灾警报器，其声压级不应小于60dB；在环境躁声大于60dB的场所，火灾警报器、扬声

器在其播放范围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躁声15dB。

4.9.2 公共场所设置具有同一种火灾变调声的火灾声警报器；具有多个报警区域的保护对象，选用带有语音提示的火灾声警报器

（同时设置语音同步器）；学校、工厂等各类日常使用电铃的场所，不得使用警铃作为火灾声警报器。同一建筑内设置多个火灾

声警报器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同时启动和停止所有火灾声警报器工作。

4.9.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在确认火灾后同时向全楼进行广播。消防应急广播时间宜为10s~30s，应与火灾声光警报器分时交

替工作，可采取1次火灾声光警报器播放、1次或2次消防应急广播播放的交替工作循环播放；在通过传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应

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录音；火灾声警报器单次发出火灾警报时间为8s~20s，消防应急广播的单次语音播放时间为10s~30s。

4.9.4 在消防控制室能手动或按预设控制逻辑联动控制选择广播分区、启动或停止应急广播系统，并能监听消防应急广播。在通

过传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应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录音。消防控制室内应能显示消防应急广播的广播分区的工作状态。消防应急

广播与普通广播或背景音乐广播合用时，应具有强制切入消防应急广播的功能。

4.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联动控制

4.10.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启动应急照明控制器实现。

4.10.2 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和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

实现。

4.10.3 自带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消防应急照明配电箱实现。

4.10.4 当确认火灾后，由发生火灾的报警区域开始，顺序启动全楼疏散通道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系统全部投入应

急状态的启动时间不大于5S。

4.11、其它相关联动控制

4.11.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切断火灾区域及相关区域的非消防电源的功能。电源切断点的位置，原则上设置在变电所等电

源首端较为安全。需要切断正常照明时，宜在自动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动作前切断。火灾时不应立即切除非消防电源的有：

正常照明、客梯（归首后切断）。其余非消防电源火灾时可立即切断。

5.1 本工程消防配线均采用耐火铜芯导线（或电缆），具体型号、规格详有关平面图线路敷设方式详有关平面图。在吊顶内

和其它地方明装时，应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保护；明敷及在吊顶内暗敷的金属管、线槽的外表面须涂防火涂料保护，并做

接地处理。当金属管、线槽在穿越防火墙及防火楼板时，应采用防火堵料封堵。从接线盒、线槽、模块等引至探测器底盒水

流指示器、安全信号阀、压力开关、防火排烟阀、防火阀、扬声器等设备的导线须穿金属管保护，并须涂防火涂料保护。

5.2 当消防线路暗敷时，应穿管并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0mm。

5.3 穿越人防区与非人防区以及人防区不同防护单元的线路应进行防护密闭或密闭处理，管材应为热镀锌钢管（壁厚不小于2.5mm）

。做法参照国标图集04FD02-12~14。线路不应穿越人防区顶板。

5.4 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消防线路不应穿入同一根保护管内，当合同一线槽敷设时，须在线槽内加装隔板,并分别敷设在

不同槽孔内。如消防电话、消防广播、消防电源、消防报警回路在同一线槽敷设时，须在线槽内加装隔板,并分别敷设在不同槽孔内。

6.1 消防防控制室内设备的布置：

1 立柜式、琴台式设备面盘前的操作距离，单列布置时不小于1.5m；双列布置时不小于2m。在值班人员经常工作的一面，设备面盘

至墙的距离不小于3m。设备面盘后的维修距离不小于1m。设备面盘的排列长度大于4m时，其两端设置度不小于1m的通道。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功控制器在墙上安装时，其主显示屏高度为1.2m，其靠近门轴的侧面距墙不得小于0.5m，正面操作距离

不应小于1.5m~1.8m。

3 与建筑其他智能化设备间合用时，消防设备应集中设置、并与其他设备间有明显间隔。

6.2 区域显示器底距地1.5米挂墙明装；火灾对讲电话分机及插孔、手动报警按钮,卷帘门按钮均距地1.5米明装；消火栓手动报警按

钮在消火栓箱内明装；探测器吸顶安装；模块箱距地1.5m壁装；火灾声光报警器距地2.5m明装；扬声器在地下层等无吊顶处吸顶安

装或壁装，壁装扬声器底边距地2.5m安装，有吊顶处均嵌入式安装。报警阀，水流指示器，安全信号阀，正压送风口，排烟防火阀

及消火栓的具体位置详水、暖工种图。

6.3 本工程由于灯具、喷头、探测器、扬声器等比较多，设计时位置难免有相撞现象,施工时，施工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但探测器距墙、距梁或距遮挡物不得少于0.5米；距空调送风口不得少于1.5米；距多孔送风口不得少于0.5m；距照明灯具不得少于

0.2m（感温探测器距高温光源灯具不得少于0.5m.)；距电风扇、吊扇不得少于1.5m；距不突出的扬声器不得少于0.1m；距自动喷水

灭火喷头不得少于0.3m；距防火门、防火卷帘在1.0~2.0m为宜。

6.4 本报警区域内的模块不应控制其他报警区域的设备；模块严禁设置在配电（控制）柜（箱）内；未集中设置的模块附近应设置

尺寸不小于100mmx100mm的标识。

专用电话。
7.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交流电源和蓄电池备用电源。

7.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交流电源应采用消防电源，备用电源可采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自带的蓄电池电源或消防设

备应急电源。当备用电源采用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时，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应保证在系统处

于最大负载状态下不影响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正常工作。

7.3 消防设备应急电源输出功率应大于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全负荷功率的120%，蓄电池组的容量应保证火灾自动报警及其

联动控制系统在火灾状态同时工作负荷条件下连续工作3h以上。

7.4 消防控制室及消防配电设备应有明显标志。消防控制室内严禁穿过与消防设施无关的电气线路及管路。

8.1 消防控制室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采用共用接地网，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消防控制室距地0.3m设接地端子箱，端子板

采用紫铜板，接地端子箱做法详见国标图集15D502<<等电位联结安装>>第12页。由接地端子箱至各消防电子设备的专用接地采用

WDZ-BJY-1x4mm2穿阻燃硬质塑料管体连接。

8.2 消防控制室接地端子箱采用WDZ-BJY-1x35mm2穿阻燃硬质塑料管与建筑接地体连接。

8.3 消防控制室与城市“119”报警指挥中心之间的进出线路端口以及由消防控制室引出、引入室外的报警及联动线路，须在引出、

引入端设置适配的信号浪涌保护器（SPD），浪涌保护器的型号规格及其保护电器由消防厂家（承包商）负责配置。

9.1 任一台火灾报警控制器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总数和地址总数，均不应超过3200点，其中每一

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应超过200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量10%的余量；任一台消防联动控制器地址总数或火警报警控制器

（联动型）所控制的各类模块总数不应超过1600点，每一联动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超过100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定容量10%

的余量。

9.2 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消防设备的总数不应

超过32点；总线穿越防火分区时，应在穿越处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

9.3 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

9.4 消防控制室应有相应的竣工图纸、各分系统控制逻辑关系说明、设备使用说明、系统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值班制度、维护保养

制度及值班记录等文件资料。

1.设计概况

1.1本项目位于广西南宁市仙葫片区，天合路以南，临仙路以东位置。

1.2单项名称：19#体育综合训练馆。

1.3建设单位：南宁市体育局。

1.4占地面积：10408.10m2；总建筑面积：28826.2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8826.25m2；

1.5公共建筑分类：一类；建筑层数：地上4层，建筑高度35.6m。

1.6体育建筑等级：丙级。

1.7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50年，防火设计的建筑分类：本工程建筑分类:一类高层建筑；地上的建筑构件耐火等级:二级，

地下的建筑构件耐火等级:一级。

1.8建筑结构形式：框架结构；结构抗震类别为乙类。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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